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康普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场地租赁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

规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机构”）作为重庆

康普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普化学”或“公司”）的保荐机构，

对康普化学办公场地租赁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3 月 11 日，康普化学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租赁办公场地的议案》，关

联董事邹潜、邹江林回避表决。公司拟向关联方重庆浩康医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浩康集团”）承租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大道 60 号 17 楼的办公

场地。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根据经营管理需要，公司拟向关联方浩康集团租赁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

大道 60 号 17 楼的办公场地，建筑面积为 976.63 平方米。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租赁期限共 36 个月，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4 月 30 日止。 

2、租金为每月 4 万元（含税），合同期内租金总额为 144 万元人民币。 

3、租赁期内，使用该房屋所发生的水、电、燃气、通讯费用由浩康集团承

担；有线电视、物业管理费用由浩康集团承担。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重庆浩康医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大道 60 号金星科技孵化中心 17 楼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大道 60 号金星科技孵化中心 17 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邹潜 

实际控制人：邹潜 

注册资本：5,000,000 元 

实缴资本：5,000,000 元 

主营业务：浩康集团主营业务为医药中间体相关产品的贸易业务。 

关联关系：浩康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财务状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浩康集团总资产为 1,510.37 万元，净

资产为 490.21 万元；2023 年，浩康集团营业收入为 45.79 万元，净利润为-96.40

万元。上述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坐落于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 60 号（1 区）17

楼的办公场地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重庆市 

本次交易标的为浩康集团拥有的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 60 号

（1 区）17 楼的办公场地，建筑面积为 976.63 平方米。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发生，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了

公平、公平、公正的原则，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

关联交易价格系市场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

或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向关联方租赁办公场地的议案》的相关内容，并同意

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专项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康普化学租赁关联方办公场地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交易遵循

双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该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康普化学租赁关联方办公场所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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